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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估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昌平区回南路9号院28号楼9层901号等16套办公用房房地产于2021年12月17日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2年2月22日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1-1-0668-F01DYGJ2号】，为贵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标的物之抵押额提供参考依据。依上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记载，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南路9号院28号楼9层901号等16套办公用房，为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642.01平方米。估价对象建成于2013年，为已建成物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2021年12月17日，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为4683.56万元、抵押净值为4681.22万元，具体评估价值详见附件2：《康正评字2021-1-0668-F01DYGJ2号估价结果表》。

为了贵行更好地防范、控制信贷风险，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按照贵行要求，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价值时点为2023年1月4日。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确认，估价对象于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下的现状为：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南路9号院28号楼9层901号等16套办公用房房地产，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642.01平方米，现状用途为办公用房。

估价对象租赁权：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租赁情况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0-1-0041-F01DYGJ2号】中所记载情况无变化。

估价对象抵押权：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情况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1-1-0668-F01DYGJ2号】中所记载情况已发生变化，但未能提供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我们认为原估价报告所记载的估价对象于本《复估函》所载复估价值时点2023年1月4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高于原《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1-1-0668-F01DYGJ2号】中所载的评估市场价值水平，为人民币4795.6万元、净值为4793.21万元，详见附件1：估价结果一览表。

备注：

1.本《复估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估算结果。

2.本《复估函》使用期限自出具日起计算一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一月五日

附件1：

估价结果一览表

	抵押物名称
	建筑面积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4795.6

	
	大写金额
	肆仟柒佰玖拾伍万陆仟元整

	
	单价
	29206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见备注）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4.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4795.6

	
	大写金额
	肆仟柒佰玖拾伍万陆仟元整

	
	单价
	29206

	5.抵押净值
	总价
	4793.21

	
	大写金额
	肆仟柒佰玖拾叁万贰仟壹佰元整

	
	单价
	29191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情况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1-1-0668-F01DYGJ2号】中所记载情况已发生变化，但未能提供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故本次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附件2：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21-1-0668-F01DYGJ2号]估价结果表

	抵押物名称
	建筑面积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4683.56

	
	大写金额
	肆仟陆佰捌拾叁万伍仟陆佰元整

	
	单价
	28523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殊事项说明）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4.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4683.56

	
	大写金额
	肆仟陆佰捌拾叁万伍仟陆佰元整

	
	单价
	28523

	5.抵押净值
	总价
	4681.22

	
	大写金额
	肆仟陆佰捌拾壹万贰仟贰佰元整

	
	单价
	28509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回南路9号院28号楼9层901号等16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注册号：1120100036）、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1-1-0668-F02DYGJ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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